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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6_8F_B4_E5_c122_479522.htm （一） 法律援助与村

民自治何干？如此一提有否背离法律援助的方向。我以为未

必，这主要由我国法律援助和村民自治的性质决定。 一是因

为法律援助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制度

。弱势群体，也叫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在英文中

称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它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

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

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中，它是一

个核心概念。而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把弱势群体限定为老

年人、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和生活贫困者。现阶段，在

我国的农村，还有相当部份的地区农民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

，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艰辛，

糊口艰难，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农村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弱势群

体，法律援助自然应该向农村倾斜。 二是村民自治是广大农

民群众当家作主，自我管理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诞生和

实施已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已经走过了二十几年的春秋了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村民自治工作与时代的要求，与他

所走过的年轮相比还远远不能适应要求，主要的问题在哪？

因为我们的农民群众有些连自身的合法财产、人身权益都维

护不了，又怎敢伸手去要自主权、自治权、管理权，在轰轰

烈烈的村民自治中，他们得到的权益实在是少啦！法律援助

应当站出来为他们说几句话。 三是村民自治是人民群众参与

国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推进我国的



民主和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占大部份人口在

农村，农业人口占有绝对的比重，只有这部份人的民主意识

上去了，我们的民主建设才有希望，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

调动进来，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民主建设亦是法

律援助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村民自治，最大限度地调

动广大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法律援助应当以此为已任。 

四是村民自治还有大量的维权性工作要做。我国的村民自治

工作虽然进行了二十几年的历史,总体上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

效，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诸如

，村务的透明度不够，村民对村务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村

民选举积极性不够，正当的竞争当选被误为非法拉票现象时

有发生；村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时常

不顾农民利益而屈服不得当的行政行为；村委班子违规操作

，村民检举村委人员腐败现象常因官官相互而得不到查处；

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有待于法律援助机构勇敢地立信于村民

面前，为他们说话。 有鉴于此，虽然村民自治是一种无形的

权利，有着几千年封建遗风思想的中国农民，在他们只重视

实际利益和有形财产的情况下，在自己又不具备法律基本常

识的情况下，要他们解曩请律师而去维护他们的这种自已认

为毫无意义的权益是很稀少的，这将从某种程度上阻碍村民

自治的进程，因为村民自治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一种具备法律

意识的村民的监督。法律援助正可以一顾村民自治之大局，

二顾村民对此还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兼顾社会和农民利益，

施展法律功能，服务于农民群众，唤醒他们的民主意志。 （

二） 法律援助服务村民自治何为？因为法律援助的主要渠道

是帮助弱势群体进入诉讼或提供诉讼帮助，但是我们的《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村民的自治权利受到侵害没有可以进

入诉讼的相应规定。但并非法律援助在村民自治中就无所作

为。 第一，从非诉讼的角度为村民自治提供法律帮助。村民

自治中难免有许多矛盾，解决矛盾的形式也有多种，有行政

手段，有协商的形式，有通过律师的非诉讼手段，应当说，

律师在非诉讼中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律师对法律知识比较熟

悉，在非诉讼事务中能够更好地依照法律办事，防止背离法

律方向；二是律师有非诉讼的丰富经验，擅于处理各类复杂

的纠纷，同时又兼顾各方的利益；三是律师有较好的社会声

益，当事人对律师的建议比较能够接受，易于达成协议。 第

二，为村级组织承担法律顾问。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决定，大

部成员对法律知识还是比较陌生的，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村

民委员会总是要广泛地接触各种法律事务，要处理各种的法

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点法律头脑难免要吃亏的

。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政府的职能机构，有职责，也有义务为

他们提供法律帮助。也许有人会说，村级组织那么多，光靠

法律援助机构承担得起吗？我的意识是这也与弱势群体申请

法律援助一样，如果全部弱势群体都同时申请法律援助，那

法律援助机构同样承担不起。应该说，为村级组织承担法律

顾问，也是援难、援贫、援急，为村级组织的决策服务。 第

三、广泛为村级组织和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应当说，农村对

法律知识的需求是很强烈的，问题是我们通过的法律人员还

是供不应求的，我们每个乡目前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员，要面

对全乡农民群众的法律需求确实还有很大的困难，律师事务

所多为合伙或合作制，他们要自已养家糊口，过份地要求他

们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是不现实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完成援助



工作的情况下，应当把主要精力投向农村，为农村、农民、

农业，包括为村民自治提供法律帮助是应该的。 （三） 法律

援助服务村民自治何难？首先要认识到法律援助服务村民自

治工作存在许多的困难，作为刚刚成立不久的法律援助机构

，不管从经费上还是人员上都严重不足，特别是经费问题，

一直困扰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些是财政没有给予充分的

保障，有些是专款没有专用，有些是司法行政挤占挪用法律

援助经费。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法律援助的社会环

境趋于优化，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工作

是趋加强，从弱势群体的就业，维权，扶助都列入了各级党

委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二是法律援助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群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一些弱势群体从

法律援助中受益，重振了生活信心，法律援助已经有了较好

的社会口碑；三是我们有一支乐于奉献的法律援助队伍，这

支队伍几年来默默无闻地为弱势群体做了不少好事，受到社

会的广泛信赖；有鉴于此，村民自治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农

民的自身利益实现，关系到农民的民主政治，法律援助有必

要，也完全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让其民主能够参与，利益

能够共享，生产有人服务，把农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让各

级都能够直面农民的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